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复大公益基金会档案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归档的文件材料必须按类别立卷，以年度为线索。上海复大公益基

金会在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都要按照本制度的规定，

分别立卷归档。

第三条 项目部门或承办人员应保证经办文件的系统完整。结束后及时交行

政部归档。工作变动或因故离职时应将经办的文件材料向接办人员交接清楚，不

得擅自带走或销毁。

第二章 档案管理原则

第四条 全体工作人员应树立档案意识，凡反映上海复大公益基金会工作的

一切有效资料和文字记录都属于上海复大公益基金会档案应留存的历史资料。

第五条 行政部应建立、健全立卷归档制度，确立归档范围、归档时间、保

管期限。

第六条 行政部要主动跟踪各类档案的生成过程，主动向有关方面和人员索

要相应资料。

第七条 行政部应保证档案的真实、完整，及时主动收集、整理、认定。并

按照具体工作需要，准确、及时地提供档案服务。

第三章 档案的收集管理

第八条 坚持部门收集、管理文件材料制度。

第九条 各部门都要建立健全平时归卷制度，根据本部门的业务范围及当年

工作任务，管理好平时文档。

第十条 公文承办人员应及时将办理完毕或经部门主管批存的文件材料，收

集齐全，加以整理，送交本部门归卷。



第十一条凡上海复大公益基金会缮印发出的公文一律由行政部统一收集管

理。

第十二条 一项工作由几个部门参与办理，在工作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

由主办部门收集归卷。会议文件由会议主办部门收集归卷。

第十三条 各部门对遗缺不全的档案，采取不同措施，积极收集齐全；

第四章 归档范围

第十四条 行政档案：

1、上级主管部门及其他单位相关往来文件；

2、上海复大公益基金会制定的各种文件、办公会记录及通知；

3、上海复大公益基金会名义出具的请示、报告、函复等文件；

4、专职、兼职人员的人事简历及相关资料；

5、上海复大公益基金会的各种工作计划、总结、报告、请示、批复、会议

纪要、统计报表等；

6、重要的会议材料，包括会议的通知、决议、会议纪要等；

7、上海复大公益基金会反映主要职能活动的报告、总结；

8、上海复大公益基金会与有关单位签订的合同、协议书等文件材料；

9、上海复大公益基金会的大事记及反映本公司重要活动的剪报、照片、录

音、录像等。

第十五条 项目档案

1、项目建议书、项目概要、在申请时提供的辅证材料；

2、项目协议；

3、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阶段的报告；



4、项目管理过程记录，包含各阶段的检查表；

5、项目实施过程交流材料；

6、项目评估的评定意见；

7、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文字资料如会议速记等。

8、项目工作资料，如：患儿救助资料、合作医院资料、项目管理资料

9、工作流程；

10、相关印刷品。

11、其他跟据项目档案资料的实际情况按照存档原则进行管理

第十六条 传播资料档案

1、基金会各类物品制作及印刷品

2、媒体报道部门原件剪报

3、照片、影片、录音、录像、视频等

4、阶段性汇总归档材料

5、资助项目的传播素材

第五章 立 卷

第十八条 为统一立卷规范，保证案卷质量，立卷工作由相关部门配合，行

政部负责组卷、编目。

第十九条 案卷质量总的要求是：遵循文件的形成规律和特点，保持文件之

间的有机联系，区别不同的价值，便于保管和利用。

第二十条 归档的文件材料种数、份数以及每份文件的页数均应齐全完整。

第六章 档案的销毁



第二十一条 对已失效的档案，认真鉴定，编制销毁清册，该清册永久保存。

第二十二条 办理销毁手续，经秘书长批准，方能销毁。

第七章 档案借阅、利用工作

第二十三条 案卷一般仅供在上海复大公益基金会阅看，立卷的文件、资料

可外借。外借的须办理登记手续。

第二十四条 借阅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星期，到期归还；如需再借，应办理续

借手续。

第二十五条 借阅档案者应爱护档案，确保档案的完整性，不得擅自涂改、

勾画、剪裁、抽取、拆散或损毁。借阅档案交还时，须当面查看清楚，如发现遗

失或损坏，应及时报告主管领导。

第二十六条 外单位借阅档案，应持有单位介绍信，经秘书长批准后方可借

阅，且不得带离上海复大公益基金会办公室。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各部门应积极采用电脑信息系统对档案进行管理，提高管理效

率。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综合办公室解释、补充，由上海复大公益基金会基金

会理事会批准执行。

本制度于 2013年 1 月制定，2013 年 1 月 1日起实施，若本制度与国家相关

规定有悖之处，以国家规定为准。


